
附件 3

废除国家计量基准名单

序号 计量基准名称 测量范围 测量不确定度 证书编号 保存单位

1
同轴功率基准

装置

10 MHz～8.2 GHz；

10 mW
<0.3%（k=2） 国基证〔2002〕第 065号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

2
漫透射视觉

密度基准装置
（0～5.0）D

0.005（0≤D<4.0）；

0.01（4.0≤D≤5.0）（k=2）
国基证〔2002〕第 087号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


